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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
标准。

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到 87.7%， 同 比 提 高 2.5 个 百 分
点；PM2.5、PM10、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一氧化碳、臭氧等 6 项
指标全部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特
别是 PM2.5 年均值降至 33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10.8%，我市空
气质量创近5年来最好水平。

二是水质环境提速改善。

全市地表水质优良率自实施

监测评价以来首次突破 80%，同
比提高 8.7 个百分点，无劣五类水
质断面，无新增劣五类水体，并顺
利通过国家黑臭水体专项督查。同
时，全市 13 个县级以上饮用水源
地水质常年保持 100%达标，近岸
海域水质进一步企稳趋好。

三是土壤污染有效遏制。

累计对 3043个农用地开展布
点监测，并对超标点位开展“对
账销号”行动。全面启动重点工
业用地调查，完成 762 个重点行
业企业用地基础信息采集与质控

工作，建立 126 个疑似污染地块
和污染地块名录，严格管控 6 个
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

四是声环境质量稳中向好。

全市声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较
好”水平，中心城区环境噪声值为
56.1分贝，同比下降1.5分贝；道路
交通噪声值为68.6分贝，同比下降
0.5分贝，总体有所改善。

五是生态状况持续优化。

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EI）继

续保持优级，全市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48%以上，湿地保有量保持在 2300
平方公里以上。整治修复海岸线7.9
公里，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5平方公
里。新建各类绿道176公里，建成区
新增公园绿地136万平方米。

六是环境风险安全可控。

去年，我市共发生突发环境
应急响应事件 5 起，每起事件均
得到及时妥善处置，未对周边环
境造成影响，突发事件发生率同
比下降 62%，群众环境安全感得
到持续有力保障。

一、关于2018年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规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
2018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现将报告向社会公开。

关于宁波市2018年度环境状况和
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宁波市人民政府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也是全面决胜小康社会、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之
年。我们坚定不移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八八战略再深化、
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决策部署和
市委“六争攻坚、三年攀高”的
行动要求，集中精力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加快打造美丽宁波升
级版。

主要工作目标是：确保大气
PM2.5 年均浓度持续降至 35 微克/
立方米以下，空气质量稳定达到
国家二级标准；地表水质优良率
稳定在 80%左右，近岸海域水质
得到进一步改善，13 个县级以上
饮用水源地水质保持 100%达标。
全市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和危险
废物规范化管理达标率均达到
90%以上。主要污染物和碳减排
完成省政府下达的指标任务。重
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集中精力打好攻坚战役。

在蓝天保卫战方面，新推进
150 家挥发性有机物 （VOCs） 重
点排放企业完成治理改造，基本完
成涉气“散乱污”企业集中整治，全
面淘汰改造 10 蒸吨/小时及以下
燃煤锅炉。积极推进国三营运类柴
油货车淘汰更新，从 7 月 1 日开始
实施机动车国六排放标准；强化船
舶排放控制管理，深化城乡面源污
染防治。在治水提升战方面，以“河
长制”推动“河常制”，新创建“污水
零直排”乡镇（街道）20个、美丽河
湖 15 条，基本完成金属表面处理
等 5个涉水行业的整治提升任务。
深化象山港总氮控制国家试点和
养殖尾水达标排放，进一步削减
污染物入海通量。在治土清废战
方面，加快推进重点工业用地调
查，完成 6 个污染地块的治理与
修复，年度新增危废利用处置能
力 10 万吨以上。持续抓好电镀行
业 深 度 治 理 ，重 金 属 排 放 量 较
2013年下降10%以上。

二是凝聚合力抓好督察执法。

充分发挥中央和省级环保督
察整改综合协调作用，高质量完
成 2 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和
17 项省级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的年
度整改任务，并对已完成整改的
问题逐个开展“回头看”，严防问
题反弹回潮。全力做好第二轮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迎检保障
工作。连环式打好环境执法组合
拳，依法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
行为，积极营造企业环境守法氛
围。坚决反对环境监管搞“一刀
切”，更加注重因地因企施策，妥
善处理好执法力度、发展深度和
民生温度的关系。持续加强辐射
安全监管，深化环境风险隐患排
查整治，及时化解生态环境矛盾
纠纷，切实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是接续用力加强生态建设。

编制实施美丽宁波建设规划

纲要，全面推开生态红线勘界定
标工作，结合实际制定我市严守
管控办法，强化刚性约束。深入
开展象山港、四明山等生态安全
核心区域生态修复，积极推进水
库周边违章建筑等环境问题专项
整治。坚持城乡一体化综合治
理，新创建美丽乡村示范村 30
个、示范乡镇 10 个、A 级景区村
庄 250 个，新改建各类公厕 2000
座以上。加快宁海、奉化、象山
垃圾焚烧处置项目建设，推进中
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面
达到 90%。全面实施生态文明示
范创建三年行动计划，年度再创
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县

（市） 1个、省级1-2个。

四是保持定力推进绿色发展。

建立“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监管体系，为高质量发展画好框
子、定好规则。推动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增长 10%以上。大力
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积
极创建国家绿色交通城市。鼓励
生态环保产业发展，全力帮助企
业制定环境治理解决方案，不断
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
绿色竞争力。抓住群众对绿色环
保产品和优质服务需求与日俱增
的有利时机，积极倡导推动绿
色消费、绿色居住和绿色出行,
建立更广泛的生态环境保护统
一战线。

五是靶向着力深化改革创新。

纵深推进生态环保办事“最
多跑一次”改革，确保一般工业
项目环评时限缩短至 59 天以内。
探索向省以下产业园区、特色小
镇推行“区域环评+环境标准”
改革，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确
保 放 得 开 、 管 得 住 、 成 效 好 。
深化落实排污许可制改革，实
现 固 定 污 染 源 排 放 量 80% 以 上
的重点大气和水污染物排放单
位持证排污。继续落实生态环
境报告制度，实现市县乡三级
全覆盖。统筹抓好生态环境管
理机构改革，制定实施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加快形成
条块结合、权责明晰、保障有
力、权威高效的生态环境管理体
制。

六是精准发力强化支撑保障。

积极配合市人大做好 《宁波
市生态保护条例》 的立法工作，
抓好新修订的 《宁波市环境污染
防治规定》 实施后的宣贯执行，
不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保
障。加快推进小微环境质量监测
基站建设，实现乡镇空气监测站
点建设全覆盖，形成更加精细的
环境质量感知和评价网络。基本
完成我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加快绘就一幅可动态更新的
污染源电子地图。优化整合环境
信息化整体架构，加快建设以生
态环境主题库为载体，以大数据
智慧应用为基石的“生态环境大
脑”。

三、关于2019年
生态环境保护主要工作安排

2018 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的生态环境质量主要指标是：
确保劣五类水无新增、不反弹；
PM2.5 年均浓度降至 37 微克/立方
米以下，空气优良率超过 86%。
通过全市上下一年来的共同努
力，我市生态环境保护所有约束
性指标和目标任务全部圆满完
成，并且超过生态环境保护“十
三五”规划序时进度要求。主要
有以下六方面工作进展。

一是治污攻坚初战告捷。

坚持以治气、治水、治土为
主战场，全面打响污染防治攻坚
战。打好蓝天保卫战，累计推进
734 家挥发性有机物 （VOCs） 重
点排放企业完成治理改造，削减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VOCs） 1.6 万
吨。全面开展柴油货车专项整治，
新增淘汰老旧车2.88万辆，全面供
应国六车用汽柴油。积极推进船舶
排放控制区管理，持续加大扬尘、
烟尘等城乡面源污染防治。打好治
水提升战，深化落实“河长制”标准
化管理，基本建成“污水零直排”乡
镇（街道）84个，打造首批市级“美
丽河湖”15条。全面启动金属表面
处理等五个涉水行业综合整治，实
施象山港总氮控制国家试点，整治
养殖模式粗放、大引大排等行为。
打好治土清废战，基本完成农用地
污染状况详查，全市危险废物利用
处置总能力达到 185 万吨/年，基
本形成了市域产消能力相匹配的
危废处置体系。中心城区生活垃圾
收集覆盖面达到89%。深度整治电
镀企业 101 家，重金属排放量比
2013年削减8%。

二是督察整改渐显成效。

坚持把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
整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来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落实。
在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层面，督察
反馈意见涉及我市的 19项整改任
务已完成 10 项，督察组交办的
880 件群众举报问题已完成整改
879 件，剩余 9 项反馈问题和 1 件

信访交办问题均落实了整改措
施，取得了阶段性的整改成效。
在省级环保督察整改层面，全力
配合保障省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
对我市的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全
面办结督察组交办的 550 件信访
问题，依法整改或关停企业 359
家；督察意见反馈后，围绕“6
方面 36 项具体问题”，及时建立
整改体系、制定整改方案，逐项
抓好整改落实。

三是监管执法持续发力。

积极配合市人大修订审议
《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定》，常
态化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工作，特别是针对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关键领域，连续推进“保
卫蓝天”“护水斩污”“清废净
土”等专项执法行动，持续加大
对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
度。去年，全市共办理生态环境
行政处罚案件 1976件，查处适用
新环保法案件及移送涉嫌犯罪案
件 550 件。牢牢守住环境安全底
线，修订实施环境应急预案，妥
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有效管控
辐射安全，圆满完成世界互联网
大会、国际进博会等各类重大活
动的生态环境质量保障工作。

四是绿色发展扎实推进。

坚持把绿色作为高质量发展
的普遍形态，走一条保护与发展
的共进融合之路。数字经济、人
工智能等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全
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12%，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
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50.2%。
实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 38 条举
措，规上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5.5%。 淘 汰 落 后 产 能 涉 及 企 业
184 家，工业产能利用率稳中有
升，传统产业加快改造。以“最
多跑一次”改革撬动和深化环评
审批制度改革，推动全市 19个省
级以上产业园区、11 个特色小镇
开展“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
革，改革区域内环评审批时限、

环评费用减少 75%以上，进一步
释放惠民惠企改革红利。

五是生态建设联动融合。

坚持市县联动、城乡融合的
生态建设策略，全力呵护“山水
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全面启
动“大花园”建设，成功创建天一
阁·月湖5A级景区，建成省级全域
旅游示范县 3 个、A 级景区村庄
256 个。完成“三改”和拆违面积
均超过 1800万平方米。坚持把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和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
起来，完成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57 个，新创建美丽乡村示范村 48
个，新增生活污水治理改造提升村
204 个，改建各类公厕 6000 多座。
制定出台生态文明示范创建三年
行动计划，市本级成功创建为省
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六是支撑能力提升突破。

全面开展我市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加快推行排污许可制
度，全市已完成火电等 15个行业
排污许可证的核发工作，实行一
企一证，一证式管理。建成清新
空气 （负氧离子） 监测站点 13个
并实现集成联网、实时发布。充
分发挥大气达标规划等重点科研
成果的实践转化，边研究、边落
实、边提高，推进污染防治措施
精准实施。大力开展生态环保宣
传教育，“美丽中国-我是行动
者”主题活动及绿色细胞等示范
创建活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整
合环境保护和相关部门污染防治
职责，新组建市生态环境局，稳
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
法队伍建设，为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提供坚强的机构队伍保障。

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王晨
副委员长率检查组对我市开展了
海洋环境保护的监督执法活动，
发现指出了慈溪陈家路水库西侧
滩涂湿地非法养殖和余姚小曹娥
污水处理厂排海口延伸不够等 2
个问题。截至目前，非法养殖问

题已完成整改，排海口延伸工程
也已完成立项和设计招投标工
作，并将于今年 6 月底前完成工
程建设。另外，去年市人大常委
会还相继听取和审议了 《关于我
市 2017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
城区河道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
和 《关于我市实施大气污染防治

“一法两条例”情况的报告》，并
相应提出了审议意见，市政府高
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进行
了认真研究处理，并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这次我们同步向市人大
常委会提交了 3 个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的书面报告，请一并予
以审议。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
深刻地认识到，当前我市生态环
境保护领域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
足。在大气环境方面，空气质量
虽已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但稳步
改善的基础还不牢固，产业、能
源、交通运输等结构性污染问题
依然较为突出，各项工作稍有松
懈，所取得的成果就有可能出现
反复。在水环境方面，受制于平
原河网水系流动性较差、生态补
水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以及
偷排偷放行为尚未根本杜绝等多
种因素影响，水质容易波动反
弹；尤其是近岸海域水质总体较
差，以劣四类为主，需要下大力
气加以治理改善。在土壤环境方
面，污染状况还没有全面掌握，
污染分布和程度难以准确判定，
治理修复技术尚不成熟、资金需
求大、治理修复难度大；全市一
般工业固废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
能力存在一定缺口，固废随意处
置、倾倒等行为仍有发生。同
时，各级各部门在学懂弄通做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方面还有较
大差距，生态环保责任传导还不
同程度存在层层递减现象，特别
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
下，放松环境监管的风险有所增
加；一些企业和群众保护生态环
境的意识还不强，破坏生态环境
的行为时有发生，守法意识有待
进一步提高。

二、关于2018年环境保护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慈溪加快水污染治理慈溪加快水污染治理。。 （（冯瑄冯瑄 摄摄））


